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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协议的任何一方未能及时行使本协议项下的权利不应被视为放弃该权

利，也不影响该方在将来行使该权利。 
 

14 协议的可分性 
  

如果本协议有任何一条或多条规定根据任何法律或法规在任何方面被有

管辖权的法院或仲裁机构认定或裁定为无效、不合法或不可执行，本协

议其余规定的有效性、合法性或可执行性不应因此在任何方面受到影响

或损害。双方应通过诚意磋商，争取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并在最接近

原意地修订至使该等条款合法、有效和可执行的程度，且修订后有效的

规定所产生的经济效果应尽可能与那些无效、不合法或不能执行的规定

所产生的经济效果相似。 
 

15 协议的修改、补充 
 
双方可以书面协议方式对本协议作出修改和补充。经过双方签署的有关

本协议的修改协议和补充协议是本协议组成部分，具有与本协议同等的

法律效力。 
 

16 版本 
  

本协议一式两（2）份，甲乙双方各持一（1）份，具有同等效力。 
 








